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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投资决策工作细则 

 

一、重大投资项目的前期咨询论证工作 

    1、公司投资发展部负责项目的前期考察及认证工作，包括：收集资

料，考察调研，专家咨询等。投资发展部在项目前期考察和认证后，对

符合公司投资策略的项目应及时编制项目建议书，并将项目建议书提交

公司办公会讨论，对项目进行初选。 

    2、对通过公司办公会初选的投资项目，由投资发展部对该项目进行

可行性研究分析，并向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。可

行性研究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：⑴、项目介绍；⑵、投资背

景；⑶、项目投资规模估算；⑷、项目投资资金筹措设想；⑸、项目建

设地点、用地规模及环保要求；⑹、生产技术分析；⑺、同业竞争；⑻、

项目管理；⑼、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分析；⑽、投资风险分析；⑾、结

论。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应根据项目特点，组织有关人员考察调研，并提

出调研报告。 

    3、对重大对外投资项目，公司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，还将聘请专

业机构对该项目进行论证，并向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提交论证报告。 

 

二、重大投资项目的表决 

    1、重大投资及风险投资决策应由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依照法定程

序进行表决。 

    2、如果在投资决策时出现保留意见，应依据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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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投资事项。 

    3、对投资决策时所出现的保留意见或异议，公司应高度重视，必要

时就相关内容重新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证，然后再将论证结果提交公司董

事会、股东大会。 

 

三、重大投资项目的实施和跟踪 

    1、在通过公司决策程序后的投资项目由投资发展部会同公司其它部

门负责实施。投资发展部必须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步骤开展各项投资工作，

办理投资的相关手续，并随时向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报告投资项目的进

展情况。 

    2、在项目的实施进程中，对外签署的各项合同、协议等法律文书，

必须交由公司法律顾问审阅无异议后才能签署。 

    3、投资发展部在重大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，必须建立重大投资项

目跟踪报告制度，对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跟踪报告，对存

在的问题实行动态管理，并及时采取对策。 

    4、在项目建成后，向公司经营管理部移交该项目的管理权，并协助

经营管理部进行项目管理。 

5、在项目营运后，深入了解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，对项目的运营情

况作出客观、公正的评价，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分析，及时发现项目运

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为下一步决策提

出建议。 

 
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

 3

2004年 3月 25日 


